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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重组土地增值税案例分析

赵东尧 陈斌才■

企业重组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有

效手段，而分步重组则是大型企业、尤

其是上市公司实施企业重组的主要方

式。分步重组中的资产收购、股权收购

涉及不动产的实质性转移是否缴纳土地

增值税以及如何缴纳土地增值税，政策

上相互冲突，执行中也不够统一。本文

以上市公司的分步重组案例为研究对

象，剖析企业重组中涉及不动产实质性

转移的土地增值税处理。

一、分步重组案例简介

汉华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汉华股份）通过了关于协议出让公司

现有生产经营性资产并剥离全部负债，

同时收购泰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山集团）持有的泰山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房产）100% 的股

权以及大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洋房产）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一）资产出让　 

汉华股份将其现有全 部资产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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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一期、人民家园等。

根据汉华股份与泰山集团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收购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股权的评估价

值作为收购价格。根据环宇评估师事务

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

日，泰山集团持有泰山房产 100% 股权

按照市场法评估的价值为 41 050 万元。

《资产评估报告书》主要内容见表 2。

（三）土地使用权收购

汉华股份拟收购泰山集团的子公司

大洋房产拥有的一项土地使用权。该块

土地位于辉煌市大河镇何家村，土地面

积 33.33 万平方米，土地登记用途为住宅

用地，尚未进行前期开发。 

根据汉华股份与大洋房产签署的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本次土地使用

权收购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

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作为收购价格。

根据天地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土地估价

报告》，评估基准日，大洋房产所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35 120 万元。

给控股股东汉华集团，同时将其全部负

债和相关人员剥离给汉华集团。依据天

平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

至 2019 年 6月30 日，汉华股份总资产为     

96 750万元，总负债为 59 250万元，净资

产为 37 500万元。2019 年 6月30日，汉华

股份的资产负债表见表1。

根据环宇评估师事务所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

基准日，汉华股份全部资产按照未来现

金流量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 99 490

万元。根据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汉华股份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部负债的公允价值为 51 190

万元。

据此，该项资产出让的交易价格确

定为 48 300 万元。

（二）股权收购 

汉华股份拟收购泰山集团持有的泰

山房产 100% 的股权。泰山房产的资产

主要是正在开发中的若干房地产项目，

包括中村续建工程、西里新村续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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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土地使用权的购置原价为 21 340       

万元。

（四）资产出让与收购的资金来源和

支付方式 

汉华股份拟以本次资产出让的收入

款项支付本次股权收购、土地使用权收

购所需资金，不足部分由汉华股份以现

金方式支付给泰山集团。 

根据汉华股份、泰山集团、大洋房

产以及汉华集团签署的《关于资产出售

与购买价款之支付协议书》：汉华股份

因收购土地使用权而应支付大洋房产的

35 120 万元、因收购泰山房产股权应支

付泰山集团 41 050 万元中的 13 180 万元

将直接由汉华集团支付，以冲减汉华集

团受让汉华股份整体资产所应支付的款

项 ；汉华股份应付泰山集团的剩余款项

27 870 万元将由汉华股份以现金方式支

付给泰山集团。

以上交易系汉华股份基于企业的

发展战略而做的统一安排，整个交易由

整体资产出让、股权收购、土地使用权

受让三部分构成，其中涉及的不动产转

让存在企业改制重组中的土地增值税

问题。

二、分步重组土地增值税政策

分析

分步重组是指将一项重组交易分解

为若干步骤实施。分步重组如何进行土

地增值税处理，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层面的文件中无具体规定。征管实践

中，税务机关基本是针对分步重组中的

每个步骤分别进行土地增值税处理。

（一）整体资产转让的土地增值税政

策分析

企业改制重组的土地增值税处理，

现行的主要政策依据是《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57 号，

以下简称 57 号文），但是 57 号文规定的

企业改制重组类型，并无资产的整体转

让。国家税务总局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纳税人转让加油站房地产有关土地增

值税计税收入确认问题的批复》（税总函

[2017]513 号，以下简称 513 号函）中答复

原浙江地方税务局时，认为加油站转让

整体资产取得的收入，应当缴纳土地增

值税，但是 513 号函并未规定资产整体

转让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如何确认

不动产转让收入以及扣除项目金额等税

制要素。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

定，土地增值税向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

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

征税对象是纳税人转让房地产的行为。

而企业整体资产转让，是资产、负债以

及劳动力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转让。整

体资产转让，尽管其中包括了房地产的

转让，但其交易标的不是房地产，而是

一揽子生产要素。严格讲，整体资产转

让不在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内，不应当

征收土地增值税。

在税收征管实务中，税务机关对企

业整体资产转让中涉及的房地产转让基

本都征收了土地增值税，但是计算应纳

税额时当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房地产转

让收入的确认。如果整体资产价值是以

市场法或成本法评估的各单项资产评估

价值的加总数，应当以各单项房地产评

估价值的合计数作为土地增值税的应税

收入。但如果整体资产价值是以资产未

来现金流量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总价

值，其中房地产价值应当采用一定的方

法二次评估。二是房地产扣除项目金额

的确认。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转让已使用过的房屋

及建筑物，以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

估机构评定的重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

扣率后的价格作为扣除项目金额。《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

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21 号）规定，纳

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

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可按发

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

止每年加计 5% 计算。企业整体资产转

让中涉及的房产转让，大多是旧房，应

当按照转让旧房的规定计算缴纳土地增

值税。但是如果整体资产中包含了土地

使用权的转让，应当按照转让土地使用

权的规定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

表1                 汉华股份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36 345 负债合计 59 250

非流动资产 60 4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 500

其中：房地产 38 184

资产总计 96 7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6 750

表2               泰山房产资产评估报告书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流动资产 35 211 57 879 +22 668

其中：存货 31 690 56 530 +24 840

非流动资产 646 669 +23

资产合计 35 857 58 548 +22 691

负债合计 17 498 17 498 0

净资产 18 359 41 050 +22 691

注：流动资产中的存货系正在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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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转让的土地增值税政策

分析

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

条的规定，土地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纳

税人转让房地产的行为。尽管股权的价

值中包含了目标公司房地产的价值，但

是股权转让不等同于房地产转让，股权

转让不在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内，不应

当征收土地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转让股权名义转

让房地产行为征收土地增值税问题的批

复》（国税函 [2000]687 号，以下简称 687

号函）中答复原广西地方税务局时，认

为，如果以股权形式表现的资产主要是

房地产，股权转让行为应当征收土地增

值税。但是 687 号函并未规定股权转让

应对谁（项目公司还是股权转让方）征

收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如何计算。

在税收征管实务中，大部分税务机

关对纳税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并未征收土

地增值税 , 但也有一些税务机关对纳税

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征收了土地增值税 ,

并由此引发了税务行政诉讼 , 如苏州工

业园区税务局对翡翠公司转让股权征收

土地增值税案。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

法院在马庆泉、马松坚转让乘风公司股

权案中认为，“由于转让股权和转让土

地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当股权发

生转让时，目标公司并未发生国有土地

使用权转让的应税行为，目标公司不需

要缴纳土地增值税”。有的地方法院在

判案时持股权转让行为不征收土地增值

税的观点，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

苏商再终字第 0006 号 ；但也有地方法

院判案时持股权转让行为应当征收土地

增值税的观点，如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安中行终字第 00037 号。

纳税人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应当征

收土地增值税，理论上应当分为两种情

况 ：一种是以规避土地增值税为主要目

的的股权转让，表现形式是股权所对应

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纳税人以房地产

投资设立目标公司后，随即转让目标公

司股权。基于反避税方面的考虑，这种

类型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当纳入土地增

值税的征税范围征收土地增值税，但前

提条件是国家应当将纳税主体、征税条

件、计税方法等税制要素在税收法规中

予以明确。另一种是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的股权转让，其表现形式是房地产只是

目标公司资产的一部分，目标公司有正

常的生产经营业务，存续时间较长，甚

至目标公司就是未来将会进行土地增值

税清算的项目公司等，这种股权转让行

为不应当征收土地增值税。

（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土地增值税

政策分析

土地使用权转让在土地增值税的征

税范围内，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但是

转让土地使用权缴纳土地增值税，应当

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属

于应当清算土地增值税的情形，纳税人

应当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的 90 日内自行

清算。如果应当清算而未清算的，税务

机关可以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

定对纳税人进行处罚。二是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土地增值税宣传提

纲 > 的通知》（国税函发 [1995]110 号，以

下简称 110 号函）的规定，纳税人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投入资金，将生地变为熟地

转让的，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允许按照

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价款和开发成本加计

扣除 20%。但如果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未开发即转让的，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不

允许加计扣除。

需要强调的是，纳税人受让其他单

位或个人的土地使用权（熟地），在此基

础上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开发产品

的，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支付给土地转让

方的价款能否加计扣除，在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层面的文件中无具体规定。

从理论上来讲，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无

论是由土地的转让方（前手）加计扣除

还是由开发产品的销售方（后手）加计扣

除，只能由其中的一方加计扣除，不能

由双方同时加计扣除，否则会造成加计

扣除的重复扣除。在税收征管实务中，

有的税务机关规定由后手加计扣除 ；有

的税务机关规定由前手加计扣除 ；但也

有个别地方的税务机关既同意前手加计

扣除，也同意后手加计扣除。这也是一

个需要统一政策的税收实务问题。

三、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案例

分析

本文前述案例中的企业重组，由整

体资产转让、股权收购和土地使用权收

购三部分构成。按照现行税收政策，以

上三部分的土地增值税处理分析如下 ：

（一）整体资产转让的土地增值税

处理

汉华股份将其整体资产转让给汉华

集团，其中涉及房地产的转让，按照 513

号函的规定，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由

于整体资产转让涉及的房屋大多是旧

房，依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的规定，应当按照转让旧房纳税。因

为汉华股份的整体资产价值是按照收益

法评估的资产总价值，所以在计算土地

增值税时，应当对其中的房地产采用一

定的评估方法二次评估，以评估值作为

应税收入额，以旧房的重置成本价乘成

新度折旧率和土地使用权的原价作为扣

除项目金额。假设该房地产的二次评估

值为 59 260 万元，旧房的重置成本价为

26 300 万元，成新度折扣率为 60%，土地

使用权的原价为 16 260 万元，增值税按

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在不考虑其他扣

除项目的前提下，土地增值税增值额及

应纳税额的计算见表 3。

企业整体资产转让的土地增值税处

理，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交易

价格的确认。整体资产转让的交易价格

是资产的评估值 99 490 万元（含房地产

评估值 59 260 万元），不是净资产的评

估值 48 300 万元。受让方承担的转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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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51 190 万元，属于应付交易对价的

组成部分，不能作为交易价格的减项处

理。二是应税收入的计算。资产评估报

告反映的房地产评估值通常含税，计算

土地增值税时，应当以含税收入 59 260

万元除以 1.05（1+ 增值税征收率），把含

税收入换算为不含税收入。三是扣除项

目金额的计算。转让旧房，扣除项目金

额是旧房的重置完全成本 26 300 万元乘

成新度折扣率 60% ；转让土地使用权，

扣除项目金额是土地使用权的购置原价      

16 260 万元。不能以旧房和土地使用权

的账面价值 38 184 万元作为土地增值税

的扣除项目金额。

（二）股权转让的土地增值税处理

泰山集团将泰山房产的股权转让给

汉华股份，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的规定，该行为不在土地增值税征收范

围内，不应当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如

果主管税务机关按照 687 号函的规定对

泰山集团转让泰山房产股权的行为征收

土地增值税（如岳阳恒立转让岳阳衡通

股权征收土地增值税案），其实质是将泰

山集团转让泰山房产股权的行为视为泰

山房产转让其房地产项目，应当按照泰

山房产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土地增值税

的应纳税额。应税收入额按照泰山房产

拥有的房地产评估值确认，扣除项目金

额按照泰山房产实际开发房地产所发生

的支出额确认。假设如果泰山房产转让

该房地产项目，增值税按照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开发费用按照土地价款和开发

成本的 10% 在土地增值税前计算扣除，

在不考虑其他扣除项目的前提下，土地

增值税增值额及应纳税额的计算见表 4。

如果税务机关对泰山集团转让泰山

房产股权的行为征收土地增值税，应当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应税收入额的

确认。应税收入额应当以泰山房产拥有

的房地产项目评估值 56 530 万元确认，

而不是以泰山集团持有泰山房产股权的

转让价格 41 050 万元确认。股权转让价

格是泰山房产的资产价值扣除了负债后

的净资产价格。二是扣除项目金额的确

认。扣除项目金额应当以泰山房产开发

房地产实际发生的支出 31 690 万元为基

础计算，而不是以泰山集团取得泰山房

产股权的投资成本计算。三是资产计税

基础的递增。按照资产计税基础应税递

增的原理，如果对泰山集团转让泰山房

产股权的行为征收了土地增值税，汉华

股份入驻泰山房产后，泰山房产销售开

发产品计算缴纳土地增值税时，扣除项

目金额应当以泰山集团转让泰山房产股

权时土地增值税的完税价格 56 530 万元

为基础计算，否则就会造成重复纳税。

（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土地增值税

处理

大洋房产将其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汉

华股份，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土地增

值税收入额为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扣

除项目金额以大洋房产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原价为基础计算。由于大洋房产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未开发即转让，计算土地

增值税时不允许加计扣除，也不能按照

土地价款的一定比例计算扣除开发费

用。假设该土地使用权增值税按照简易

计税方法计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表3        整体资产转让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金额

1 整体资产中房地产的评估价值 59 260

2 土地增值税不含税收入额（1）÷1.05 56 438 

3 土地使用权购置原价 16 260

4 房屋的重置成本价 26 300

5 房屋的成新度折扣率 60%

6 房屋的扣除项目金额（4）×（5） 15 780

7 房地产扣除项目金额合计（3）+（6） 32 040

8 土地增值税增值额（2）－（7） 24 398 

9 土地增值税增值率（8）÷（7） 76.15%

10 土地增值税税率 40%

11 土地增值税速算扣除系数 5%

12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8）×（10）－（7）×（11） 8 157 

表4          转让股权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金额

1 房地产的评估价值（含税） 56 530

2 土地增值税不含税收入额（1）÷1.05 53 838 

3 土地价款和开发成本 31 690

4 开发费用（3）×10%  3 169

5 加计扣除（3）×20% 6 338

6 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3）+（4）+（5） 41 197

7 土地增值税增值额（2）－（6） 12 641 

8 土地增值税增值率（7）÷（6） 30.68%

9 土地增值税税率 30%

10 土地增值税速算扣除系数 0

11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7）×（9）－（6）×（10） 3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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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综合税费率

为 12%，在不考虑其他扣除项目的前提

下，土地增值税增值额及应纳税额的计

算见表 5。

四、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风险

管控

（一）建立健全企业重组涉税风险管

理制度

企业重组的涉税问题是重组决策的

一个重要方面，有时甚至成为决定重组

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土地增值税以其税

收负担重、政策依据少、税企争议大而

倍受税务机关和重组当事人的关注。在

企业重组过程中，重组当事人应当充分

认识涉税问题的重要性，建立健全企业

重组的税收风险管理制度，在广泛调研、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评估企业重组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涉税风险，制定缜密的企

业重组方案并严格贯彻落实，以确保企

业重组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选择符合税法规定的企业重组

方式

企业重组方式包括法律形式改变、

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企业合

并、企业分立、资产划转等。57 号文关

于企业改制重组的土地增值税处理，仅

包括了企业整体改制、企业合并、企业

分立、房地产投资，未包括股权收购、资

产收购、资产划转等。企业改制重组的

土地增值税处理分当期纳税和暂不纳税

两种税收待遇，税务机关基于规避执法

风险方面的考虑，对于 57 号文规定的重

组方式之外的重组方式，如资产的整体

转让，不太可能认可重组当事人暂不纳

税。所以重组当事人在规划企业重组方

式时，应当尽可能将业务设计成 57 号文

规定的重组方式，以享受暂不纳税的税

收待遇。

（三）充分了解主管税务机关的征管

口径

企业改制重组的土地增值税处理，

由于税收政策自身的缺陷以及税务机

关、企业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的不同理

解，使得重组当事人在适用税收政策时

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如 57 号文规

定，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房地产

作价入股进行投资，对其将房地产转移、

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

税。有的税务机关按照文意认为该条规

定仅适用于改制重组时的房地产投资 ；

有的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

解读认为该条规定适用于所有的房地产

投资。重组当事人在安排企业重组业务

时，应当主动和主管税务机关沟通，充

分了解主管税务机关有关企业重组的税

收管理口径。

（四）注意防范特殊重组中的税负转

嫁风险

57 号文规定，企业合并和企业分立

涉及房地产的转移，符合税法规定条件

的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合并企业

或分立企业取得该房地产的计税基础不

变。如 A 公司通过吸收合并 B 公司取得

B 公司的一项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

权的原值为 2 亿元，合并时评估作价 3 亿

元。该企业合并如果符合 57 号文规定的

暂不征税条件，B 公司在合并环节暂不

缴纳土地增值税，但是 A 公司取得该土

地使用权后再行转让，计算土地增值税

时可扣除的土地成本为 2 亿元而不是 3

亿元。企业重组中的暂不征收土地增值

税，其实质是税负转嫁，即被合并方（或

被分立方）将其应当在重组环节缴纳的

税收转嫁给合并方（或分立方），由合并

方（或分立方）在重组后缴纳。所以合并

方（或分立方）在确定重组对价时，应当

充分考虑税负转嫁对重组对价的影响。

（五）正确确定应税收入额和扣除项

目金额

企业重组往往是资产、负债、劳动

力的一并转移，重组对价通常是资产评

估值扣除负债评估值后的差额。如资

产收购中房地产的评估值 5 亿元，负债

的评估值 2 亿元，确定的重组对价 3 亿

元。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应税收入额是

房地产的评估值 5 亿元而不是实际收到

的款项 3 亿元。收购方承担的负债 2 亿

元属于应付收购对价的组成部分，不能

作为收入的减项处理。另外，资产收购

中涉及房地产的转让，计算土地增值税

时，是以旧房的重置成本和成新度折扣

率计算扣除项目金额，而不是按照旧房

的账面原值或净值扣除。重组当事人

在测算企业重组的税收成本时，应当正

确确定土地增值税收入额和扣除项目

金额。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表5       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单位：万元  

行次 项目 金额

1 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含税） 35 120

2 不含税销售额（1）÷1.05 33 448

3 应缴纳的增值税（2）×5% 1 672

4 应缴纳的城建教附（3）×12% 201

5 土地的购买原价 21 340

6 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4）+（5） 21 541

7 土地增值税增值额（2）－（6） 11 907

8 土地增值税增值率（7）÷（6） 55.28%

9 土地增值税税率 40%

10 土地增值税速算扣除系数 5%

11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7）×（8）－（6）×（10） 3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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